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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州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 文 件  
 

柳房金〔2022〕6 号 

 
关于落实2022年政务服务承诺审批事项 

办理流程规范的通知 
 

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缴存人： 

为进一步深化政务服务承诺审批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根

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

意见》（国发〔2022〕5 号）、《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2022年政务服务承诺审批事项办理流程规范的通知》（桂建政务

〔2022〕6号）文件精神，我中心制定了《柳州市住房公积金单

位缴存登记账户（开设/销户）承诺审批事项办理流程规范表》

（附件 1）、《承诺审批流程图》（附件 2）和《承诺书样本》（附

件 3），明确了行政相对人申请承诺审批时需满足的条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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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方式、可承诺审批的申请材料、做出决定方式、失信惩戒

措施等内容，现予以公布，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1. 柳州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账户（开设/销 

户）承诺审批事项办理流程规范表 

      2.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账户开设流程图 

      3. 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账户开设/注销承诺书 

 

 

 

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 年 10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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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柳州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账户（开设/销户）承诺审批事项办理流程规范表 

序号 

事项名称

(按最小颗

粒度填写) 

事项

类型 

行使

层级 

业务

条线 

自治

区主

管部

门 

行政相对人申请

承诺审批 

需满足的条件 

承诺审批方式 
可承诺审批

的申请材料 

做出决

定方式 
失信情形 失信惩戒措施 备注 

1 

住房公积金

缴存登记账

户开设 

行政

确认 
市级 

住房

城乡

建设

部 

自治

区住

房城

乡建

设厅 

住房公积金单位

缴存登记账户开

设所填报信息真

实、合法、有效。 

申请人事前承

诺，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分中

心)做出审核决

定，申请人事后

补齐材料(可通

过数据共享渠

道核查的无需

提供)。 

具备住房公

积金单位缴

存登记账户

开设条件的

相关证明材

料。 

在该事

项的承

诺办结

时限内

做出决

定。 

经事后核

查，不符合

审核条件，

违反承诺

内容。 

1.行政相对人出现

失信情形，对于该

行政相对人办理的

其他行政确认事

项，一律终止，按

正常程序进行审

核；2.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分中心)

做出审核决定后，

对行政相对人的情

况进行核验，发现

有失信情形的，撤

销承诺行政确认事

项，并按相关规定

将行政相对人的失

信情况纳入诚信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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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住房公积金

缴存登记账

户注销 

行政

确认 
市级 

住房

城乡

建设

部 

自治

区住

房城

乡建

设厅 

1.无欠缴职工住

房公积金情况或

单位已清算完毕；

2.单位归集暂存

款余额为零；3.职

工个人账户去向 

明确。 

申请人事前承

诺，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分中

心)做出审核决

定，申请人事后

补齐材料(可通

过数据共享渠

道核查的无需

提供)。 

具备住房公

积金单位缴

存登记账户

注销条件的

相关证明材

料。 

在该事

项的承

诺办结

时限内

做出决

定。 

经事后核

查，不符合

审核条件，

违反承诺

内容。 

1.行政相对人出现

失信情形，对于该

行政相对人办理的

其他行政确认事

项，一律终止，按

正常程序进行审

核；2.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分中心)

做出审核决定后，

对行政相对人的情

况进行核验，发现

有失信情形的，撤

销承诺行政确认事

项，并按相关规定

将行政相对人的失

信情况纳入诚信档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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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账户开设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 5 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 1 个工作日） 

 

 

 

 

 

 

 

 

 

 

 

 

  

 

 

 

 

 

 

 

 

  

 

 

 

 

 

 

 

 

 

承诺审批办结 撤销承诺审批事项 

 
行政相对人在 3 个 

工作日内补齐材料 

且符合法定形式 

 

行政相对人未在规

定时间内补齐材料

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符合办理条件的，                                                               

做出不予受理决定                                                                

并告知原因 

 

行政相对人提供申请材料 

和承诺书，申请办理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中心） 

审核行政相对人办理条件 

受理审批 

审核通过（1 个

工作日） 

审核不通过（1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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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账户开设/注销承诺书 

 

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

组织机构代码 )                      ，法定代表

人        ，身份证号码                        ，现委

托        ，身份证号码                        ，申请办

理 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账户（开设/销户） 政务服务事项，

因                                         ，申请承诺审

批。现就相关事宜做出如下承诺，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一、已认真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了解

了该政务服务事项的有关要求，对有关规定和政务服务部门告

知的全部内容已经知晓和全面理解。 

二、自身能够满足办理该事项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三、申请的事项尚有以下材料缺少。对于尚未提供的材料，

能够在获得批文或证照后 3个工作日内予以提供(可通过数据共

享渠道核查的无需提供)，并符合法定形式和标准。 

1.                                                

2.                                                

3.                                                

四、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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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提供的纸质申请材料和电子申请材料内容完全一

致。 

六、主动接受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七、对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或超越该事项范围进行活动的

行为，与审批机关无关，本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因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及承诺，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八、以上陈述真实、有效，是真实意思的表示。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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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        2022年 10月 21日印发 


